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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为了满足上市公司的规范要求，本公司就消除下属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

或子企业（以下简称“下属各企业”）与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

阳机床”或“上市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或子企业等之间的同业

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本公司现就有关事宜出具承诺和保证如下： 

一、对于本公司控制或拥有实际控制权的从事机床业务的非上市公司，力争

自2016年1月1日起24个月内，通过非上市公司资产出售、资产注入、由沈阳机床

协议托管及其他有利于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方式，本着促进上市公司健康发

展及有利于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原则，积极研究、多措并举，妥善解决同业

竞争问题。 

对于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力争自2013年1月1日起60个月

内，依据国家及相关地区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行业主管部门的批复同意，通过适当

的方式消除同业竞争。 

二、在未能彻底消除本公司下属各企业与沈阳机床之间的同业竞争前，本公

司承诺： 

1、本公司对下属各企业实施战略管理，下属各企业之间不影响彼此的正常

经营、资本性支出等方面的决策，彼此之间不存在违背市场规律的现象。本公司

下属各企业拥有各自定位和发展方向。 

2、本公司将继续按照行业的经济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则，公平地对待下属各

企业，不会利用股东的地位，做出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则的安排或决定，

由下属各企业根据自身生产条件和产品特点形成的核心竞争优势参与各自业务。 

3、本公司将不利用对沈阳机床的控股地位进行损害沈阳机床及其中小投资

者利益的经营活动。 

三、本公司确认，本承诺函旨在保障沈阳机床及其全体股东之权益而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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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公司确认，本承诺函中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任何一

项承诺被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五、本公司保证，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沈阳机床及其除本公司之外的沈

阳机床的其他股东有权根据本承诺函依法申请强制本公司履行上述承诺，并赔偿

沈阳机床及其除本公司之外的沈阳机床的其他股东的全部损失，同时，本公司因

违反上述承诺所取得的利益全部归沈阳机床所有。 

六、本承诺函经本公司签署及经沈阳机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发生法律

效力，本公司于2012年11月2日出具的《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自本承诺函生

效之日起自动终止。 

特此承诺。 

 

 

 

 

 

                              承诺人：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